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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涉及發
行代價股份的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。除另有註明者外，本公告內所用詞彙與通函
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留意到，通函中文版本第10頁最後一段首句「鑒於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須
經獨立董事批准的一項關連交易」的表述有誤。董事會謹此澄清，董事會當時意
欲將相關首句表述為「鑒於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須經獨立股東批准的一項關連交
易」。因此，通函中文版本第10頁最後一段的內容應為如下：

「鑒於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須經獨立股東批准的一項關連交易，故本公司將就配發
及發行代價股份徵求獨立股東的特定批准。本公司將會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
批准代價股份上市及買賣。」

承董事會命
華潤燃氣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馬國安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董事為執行董事馬國安先生、王傳棟先生及王添根先
生；非執行董事杜文民先生及魏斌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得勝先生、陸志昌
先生及于劍女士。


